附件1

包组一：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得分

	技术商务评分（70%）
	产品的重要技术参数情况（40分）
	横向对比各报价供应商所投报产品的技术参数/规格，对技术要求的响应情况。技术参数要求中▲不满足的，每一项扣4分；其他项不满足，每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注：需提供所投产品彩页或该产品制造商的官方技术白皮书或该产品制造商所作的技术参数确认等详细技术资料）
	

	
	技术支持服务(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质保期限、零配件供应、服务响应时间、维护保养服务承诺)情况评审：
（1）售中、售后服务方案包含售后服务承诺书、沟通渠道、解决渠道、响应速度、定期保养等措施完善、合理、可行性高的，得10分；

（2）售中、售后服务方案包含售后服务承诺书、沟通渠道、解决渠道、响应速度、定期保养等措施较完善、合理、可行性较高的，得7分；

（3）售中、售后服务方案包含售后服务承诺书、沟通渠道、解决渠道、响应速度、定期保养等措施不够完善、不够合理、可行性一般的，得4分；

（4）售中、售后服务方案包含售后服务承诺书、沟通渠道、解决渠道、响应速度、定期保养等措施不完善、不合理、可行性低的，或没有提供相关内容不得分。

注：售后服务承诺书不提供不得分。
	

	
	同类项目业绩（5分）
	响应单位近三年内完成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同类型项目案例情况：每提供一份销售合同等材料，得1分，最高5分；未提供的，不得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相对应的业绩合同（或委托书、任务书）的证明材料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投标人安装、调试、培训计划、实施执行方案（15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安装、调试、培训计划、实施执行方案进行评审：

1、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可行性高，内容具体、细致，得15分；

2、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可行性较高，内容较具体、细致，得10分；

3、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可行性一般，内容不够具体、细致，得5分；

4、投标人没有提供方案，或内容有缺项漏项，得0分。
	

	价格评分（30%）

	本项目的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本项目资格性检查与符合性检查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30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如出现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情形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过程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综合评分最高者原则上推荐为成交供应商，综合评分相同的以报价低者推荐为成交供应商。

	评标委员会认为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供应商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报价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注：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标注以上评分项目证明资料对应的页码。
